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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诉讼模式之证成

蒋亚 男 杨大越

【提 要 】
经济法诉讼模式是否存在 ？ 笔者认为 ， 由于经济法糾 纷 自 身 的特点 以及经济

法本身的特殊性 ，
经济法特有的诉讼模式应该是存在的 ， 其存在 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是笔者

论证的 主 旨 。 当前 ， 传统诉讼理论及现行诉讼程序法规定 ， 都没有 满足经济法糾 纷的现 实

需求 ；
同 时 ， 现有的经济法执法模式暴露出 的弊端也是对存在经济法诉讼模式 的现 实呼吁 。

但是存在性的证明除 了依附应然层面 的理论之外 ， 更应 该有 实 然层面 的 可行性制度设计 ，

只有这样 ，

一项制度才有存在的 必要与 可能 。 因 此 ， 经济法诉讼模式的 必要性 、 优越性和

可行性是其存在的三大支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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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基于经济法诉讼的社会公益性与经济济秩序 。 经济法保护的经济秩序因为具有整体

法 自身特点 、 执法现状 ， 认为应该存在独立的性 、 社会性和宏观性等
一

系列现代化的特征削

经济法诉讼模式 。弱了经济法的规范性 ， 比如货 币调控权的实施

、 、效果 。 其次 ， 经济法纠纷 中 的法律事实认定必
―

、 经
＇

济法 １斥ｉ公之必要性然引人经济学技术工具 ， 这
－

开放性的特点对

（

－

） 传騎賴论朗雜雜歸細
織诉讼舰删雖娜式隨点提出 了 严

峻挑战 ， 比如反垄断法中行业标准的选择和宏

１ ？ 传统法雑娜式无法祕经
、

紐 司法
ｗｕ

审判 的需要 。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删
“

三段式
， ，

统法律推理形式无法满足经济法司 法审 判 的

的司法推理形式 ， 大前提 、 小前提 、 结论是每需要 。

^

个法官再熟悉不过的 了 。 传统诉讼麵 中 ， 太
＃￥

传
＾巧

么举证风任分配理论无法满足经

前提的确定充溢着法律规则至上的论调 ， 而ｓ责任 理
￥

小前提 ， 即法律事实的认定上 ， 比如主观故意 、

依
ｆ

，

５
因果关系等 ， 也是在法律规则的封闭的空间 Ａ国

进行 。 但是经济法纠纷的新特点却对传统诉讼

理论提出 了 巨大挑战 ’ 首先经济法 的不确定＃人

使大前提的确定失去推理基础 ， 经济法 以社会
‘

整体利益为核心 ， 追求经济 自 由 ， 旨在保护经
雖 ， 现有民事诉私理论包含举证责任倒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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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但是举证责任倒置只是举证责任分配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法纠纷 。 另一方面 ， 民事诉

论的少数例外 ， 是考虑对特殊情况 的特殊照顾 ， 讼法现有制度 中 ， 能够寄托解决经济法纠纷的

但是像消费纠纷 、 产品质量 纠纷 、 反垄断法律
＇

希望的只有三种 ： （ １ ） 共同诉讼制度分为必要

纠纷等经济法纠纷 中 ， 对立双方实力悬殊 ， 如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 ， 从前者的审判经验

果这个时候让受害人承担大量的事实证明责任 ， 来看 ， 法院在审理必要共同诉讼之前需要确定

而需要被证明 的事实又大多存在被告独 占 的领是否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人没有参加诉讼的 ，

域 ， 也就是说传统诉讼理论中的特殊情况却在而对于后者 ， 法 院对普通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请

经济法诉讼中广泛存在 ， 这充分说明 了传统诉求及其相应证据的审查应当分别进行 ， 甚至根

讼举证责任分配理论无法满足经济法司 法审判据不同的审查结果做出 实体结果完全不同 的判

的需要 。 当然 ， 举证责任倒置理论是很多反对决 。

一般来讲 ， 经济法纠纷可 以是
一个行为引

经济法诉讼独立存在学者所依据的主要理论 ， 起的 ， 也可 以是多个行为共 同引起的 ， 标的可

但是举证责任倒置理论只是传统诉讼举证责任以是同
一

个 ， 也可 以是同一种 。 但无论是哪种

分配理论的
一

个特殊性体现 ， 当涉及到经济法情况引起的 ， 它所影 响的肯定是整个市场的消

的所有诉讼类型都要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理论时 ， 费者 、 是整个行业的参与者或准参与者 、 是整

特殊性已经转化为其独特的普遍性 ， 这也是经个生产过程中 的
一

个环节或者几个环节 。 因此 ，

济法诉讼独立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如果按照共同诉讼制度的规定进行审理 ， 在确

３ ． 传统诉讼判决效力理论无法满足经济法定必须参加的诉讼当事人或者分别审查诉讼请

司法审判的需要 ６ 经济法诉讼关心的不仅仅是求和证据的环节就会消耗巨大的司法资源 ， 其

个体利益 ， 更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 考虑 结果必然导致诉讼效果的削 弱 、 成本的高 昂 、

到经济法诉讼牵涉社会整体利益 ， 因此经济法 程序的繁琐及周期的迟延 ， 在实践 中根本不具

诉讼的判决不仅解决的是表面上个体纠纷 ， 更 有可行性 。 （ ２ ） 代表人诉讼制度虽然是民事诉

是扩散性的波及到全社会整体利益纠纷 ， 也就 讼理论上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措施 ， 但是共

是说经济法诉讼的判决效力不再仅限于个案上 ， 同诉讼制度是其赖 以生存的基础 ， 共同诉讼在

还为社会提供一般性的准则 。 甚至于为 了使社 解决经济法纠纷时所面临 的问题 ， 代表人诉讼

会整体利益免受损害 ， 经济法诉讼还应具备预 仍然无法解决 。 （ ３ ） 公益诉讼制度是 ２０ １２ 年民

防功能 ， 即在公共利益可能遭到损害 时 ， 为 了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大亮点 ， 它 的出 现被很多学

防范于未然 ， 也可 以提起经济法诉讼 ’ 这种情
者认为是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最佳模式 ， 因 为长

况下的具有
一

般性的经济法诉讼判决 ， 某种程 期 以来阻碍经济法纠纷进人民事诉讼程序的当

度上具有
一

种准立法的性质 。 这与传统诉讼既
事人适格问题被解决了 ， 经济法单独 的诉讼模

判力理论是完全不同的 。

式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 但是现实情况不容

（

－

） 乐观 ， 新 《民事诉讼法 》 第 ５５ 条规定了公益诉

随着我 国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 ， 经济
讼制度 ，

〇） 但这只是制度性的 、 原则性的 ， 这样

法意义上的纠纷越細多 ， 但是现有的 民事诉 笼统的立法给实践带来 了很多 隐患 。 第
一

， 新

讼 、 撤騰細雜聽不励■法贼
帛雕瓶定職鱗和賴雜聽护两类

纖适用公益诉讼 ， 为其他种类经济法纠纷进
的
＾
讼程序格格不人 ’ 严重阻碍了经济法的ｔ人公益诉讼程序设置 了 障碍 。 第二 ， 由于没有

除外规定 ， 浪事公益诉讼在处分原则 、 当事人
１ ． 现有民事诉讼程序阻碍经济法有效实施
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法 ， 面 向 的

是社ｚ？么众全体 ， 这样的
一

Ｉ 调整对象使 彳辱现费者合法权益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 ， 法律规定的机

有 以解决民事纠纷为对象的 民事诉讼程序无法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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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平等原则 、 法院调解原则 、 举证责任分配政诉讼的审查 ， 因为它们被归类于 《行政诉讼

等方面仍然适用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 ， 如果以法 》 所豁免审查的
“

国家行为
”

，

？ 这种做法无

此来解决经济法纠纷 ， 在牵涉到社会公共利益疑是将经济权利冠以 政治问题的头衔 ， 以期使

的处分方面是十分不妥的 ， 而且经济法纠纷中之逃避司法审查 ， 这与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

一般充当原告角 色的是相对弱势的
一

方 ， 如果这也使得经济法想通过行政诉讼得以有效实施

因为
“

谁主张谁举证
”

的原则承担举证责任是的愿景仍然无法顺利实现 。 比如央行的货 币调

强人所难 ， 根本不可能实现正义 。 第三 ， 民事控政策导致的金融危机 、 人大的预算审批决定

公益诉讼仍然基于民法平等 、 私法 自治 的基本导致的政府债务无法偿还 ， 这些国家宏观调控

价值理念之上 ， 即使在制度上进行具体完善 ， 行为导致的公民经济权利受损 ， 想通过行政诉

仍旧摆脱不了与经济法纠纷格格不人的地方 ， 讼得以保障是无法实现的 。

因此 ， 笔者认为 《民事诉讼法 》 规定的公益诉３ ． 现有刑事诉讼程序阻碍经济法有效实施

讼对于公序良俗等 民事生活领域更为合适 ， 其由于刑法的谦抑性 ， 刑事诉讼程序并不能

本身并不能承担起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历史使命 。轻易被启动 ， 只有 当 经济法违法行为达到犯罪

２ ． 现有行政诉讼程序阻碍经济法有效实施的程度 ， 才能进人刑事诉讼程序 ， 因此刑事诉

第
一

，
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 、 宏观调控讼法对

一

般性的经济法违法行为是无能为力的 。

关系的法律 ， 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 ， 其张扬＿

的经济 自 由 和维护的经济秩序具有整体性 、 社二、 经济法诉讼之优越性

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形成 ， 就是使经济法纠

纷进人司法程序成为可能 。 解决界分的机制无

＝ 非是协商 、 仲裁 、 行政 、 司法 ，
经济法纠纷的

社会公共利益性决定了协商或者仲裁解决经济

＝Ｓ＝
解

２；

行政诉讼王体资格 。 第二 ， 行政法以命令和服措千亩如 目 古沖構朴

从为特征 ， 行政诉讼主要审查的也是行政机关
模

５

力 具

法你士敏也如热和 制的 广
曰第一 ， 竹政与 司法作为解决纠纷机制的应

在命 々 和服从关系 中 的职权付为是否越界 、 Ｓ
有之义不肖 行政偏重效率 ， 程序 口 是行政兼

否合法 ， 因此撤诉讼并不适合解韻宏观调

控为己任酸济腦产生＿纷 ， 毕戠麵

控不是国家命令 ， 命令是点式的 ， 宏观雛是

内国外的发雖势 。 在美 国 ，
几乎没有什么经

綱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 司法问题的 ， 随着

解决了经济法的违法行为常常披上规章制度的
；^

是

＝＝＝
合法外衣的问题 ， 比如行政机关借违反

断法 》 的抽象行政行为之名行行政垄断之实 ， ^
但是这只酿了政誠法赚经济行力 巾齡

行政行为可诉性问题 ， 事实上 ， 政府对产业调
＃＿法审＿＿４＿藤扩大 ；

节、 固定资产投资 、 货 币发行、 价格水平 、 不

ＴＰ坐咅备荇韦 弇 口 活昝诒制知 鄉通要切户但① ２ ０１ ４ 年修正的 《行政诉讼法 》 第 １３ 条第 １ 项规定 ：

“

人民
正当兄争竹为 、 产叩质量控制和 消费者权姐保Ｓ院不受理公民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

４

国 防 、 外交等 国

护等关系进行的调控行为仍然无法受到现有行家行为
，

提起的诉讼 ？

，
，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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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行政裁决越来越趋向准司法化 ， 《行政处都可以成为经济法诉讼的原告 ， 既然经济法诉

罚法 》 规定的听证程序 ， 就是司法解决纠纷正讼可以为保社会公共利益免受损害而允许在社

在逐步受到重视的最佳证明 。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之前就可 以提起告诉 ， 那

第三 ， 行政终裁易生权力腐败 。 目 前 ， 我么如果不设置前置条件 ，

一

定会发生滥诉等浪

国经济法执法权主要 由各类行政机关掌握 ， 根费司法资源 的情况出现 。 因此 ， 笔者建议立法

据
“

任何人不得为 自 己 案件的法官
”

的原则 ， 规定 ： 原告对侵害国 家和社会经济利益的经济

行政机关之间即使没有隶属关系 ， 也使其难逃违法行为应先向有关行政部门或主管部 门投诉 ，

“

官官相护
”

的指责 ， 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接受投诉的部门 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或

信心 。 因此 ，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处理 ， 只有在接受投诉的部门不予答复或处理

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 ， 应当不符合法律要求时 ， 原告才能 向法院起诉 。

？

能够接近司法 ， 除非另行设立某种独立于经济３ ． 经济法诉讼的受案范围应明确 。 ２００ ０ 年

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 。８ 月 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方案实施后 ，
经济审

＿＿＿判庭被撤销 ， 这一度是否定经济法诉讼模式存
二 、 经济法诉讼之可行性在的重要依据 ， 这样的观点很快被批驳 ， 因为

任何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完全取决于纖鋪目Ｍ与 民商

设计是否科学 、 合理 。 笔者认为设计
－

套完整 、

＃经济类案件混 同 ’ 这
—

历史教训应该让我们

科学 、 合麵经济法诉讼模式较之将现有的诉 清楚认识到Ｍ济法诉Ｍ受案 明确 ’

讼模式改变細 目 全辅
“

四不像
，，

怪频为
植誠麵经紐诉賴存在 。 但是我 国 目

可行 ， 同时为了使经济法诉讼行之有效 ， 笔者
前对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尚 无定论 ’ 因此在界

对经济法诉讼做了 以下制餓想 ：定经济法诉讼受案Ｍ 时也 困难Ｍ ’ 笔者在

１ ？ 经济法诉讼主体应多元化 。 目前 ， 我 Ｈ
这里借鉴漆

ｆ
俊教授的观点 ， 将经济法诉讼受

保护公共利益傭公共经賴益 的聰主要 由
案細分为三类 ： ⑴ 市涵制 巾酸济法纠

国家公职人员代賴家行使 ， 这赫在着问题 。

氣 包括反垄断 、 反不正 当竞争 、 消费者权益

首先经济法保护的雖会公翻益 ， 酿Ｗ保护等施 的法關纷 。 ⑵ 親雕 中的经

保护的是Ｓ細益 ， 雖Ｗ种利益據多雜
济酬纷 ， 包姻家龍、 产业政策 、 经济调

范围是重叠的 ， 但是也有 矛盾之处 ， 比如为 了￥手段的制定和推行 中的法律纠纷 。 ⑶ 国家

紐国库 ， ｇ家会增減收 ， 但是却损害 了社
《胃胃巾 胃３、

会公众利益 ， 因此 ， 完全 由 国家利益代表者来
胃胃ａ巾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不妥 当 的 。 其次 ， 国家权４ ． 提高经济法诉讼的管辖级别 。 鉴于经济

力覆盖范围再大 、 公职人员再勤勉 ，
也不可 能

法诉讼保护 的公共利益具有公共性 、

、

＾散性 ’

及时发麵有违反经紐的行为 ， 而公民作力＠

社会－分子 、 社会公共利益 的受益者 ， 应 当依

法享有参与 到经济法诉讼当 中 的权利 。 因此 ，

笔者认为 ， 经济法诉讼的原告可 以是直接受到
５

－＃

经济违法行为侵細社会缠針人 ， 倾Ｗ脱予适当晒 家？ 。 自預獅讼中 当事

是没有直接受酿紐断为侵細社会雜
人处侧权利繼会公共繼有着十分重大的

和个人 。 所以经济法诉讼适格 的原告可 以是个


体 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雜 ： 缓械Ｓ娜撕賴触 ■祕思＃ 》 ，

＇

〇ｍ协姐古《法商研究 》 ２ 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

２ ． 会工济法诉 １Ａ应设置 目！ Ｊ置条件 。 既然没有 ② 漆多俊 、 王新红 ： 《接近司法一经济法的诉讼问题 》 ， 《经

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济法论丛 》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第 ３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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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 确切地说 ， 当事人处分的不仅仅是 自 己建议如果 由 国家机关担任经济法诉讼原告并败

的权利 ， 更是社会整体的权利 ， 因此当事人处诉的 ， 由 国库支付相关的诉讼费用 ； 如果 由公

分权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 除诉讼证据严重不足 ， 民或者社会团体做原告并败诉的 ， 可以借鉴国

法院
一

般不允许撤诉 ；
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外的诉讼费用保险制度或者设立经济法诉讼基

经济利益的公诉案件 ，

一

般也不适用调解原则 。 金 。 同 时 ， 考虑到经济法诉讼主体的特殊性 ，

同时在诉讼过程 中 ， 法官应积极行使 自 己 的释为杜绝搭便车的行为 ， 在诉讼赢得的赔偿进行

明权 ， 禁止当事人滥用 自 己 的诉讼权利 ， 导致分配时除 了要考虑各个个体的受害程度 ， 还要

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损 。考虑对诉讼的配合程度 。 除此之外 ， 对滥用经

６ ． 经济法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应区别对待 。 济法诉讼权利 的当事人 ，
应予 以一定 的惩罚 ，

经济法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性完全取决视为其浪费司法资源 、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

于诉讼参与双方的举证能力 ， 由于经济法诉讼应付出 的代价 。

主体的多元化 ， 这种举证能力也是有所差别的 ，综上所述 ， 合理 、 科学的经济法诉讼制度

为显示经济法诉讼的公平性 ， 笔者认为 ， 只有设计使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存在成为可能 ， 经过

当国家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经济法诉讼时才适必要性 、 优越性和可行性的论述 ， 笔者认为经

用一般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 即
“

谁主张 ， 谁济法诉讼模式应当独立存在 。

举证＇ 否则主要举证责任均应倒置 。

７ ． 经济法诉讼应在诉讼费用 、 奖励 、 惩罚本文作 者 ： 蒋亚 男 是辽宁 大 学法 学 院博士

等方面做详细规定 。 我 国 目 前的诉讼费用收取研究生 ，
辽 宁大 学法律与 金融研 究 中 心

标准是根据诉讼标的额进行的 ， 但是经济法诉兼职研究 员 ； 杨 大越是 中共辽 宁省委党

讼 由于牵涉甚广 ， 诉讼标的额巨 大 ， 这就使原校讲师 ，
辽 宁 大 学法律与 金融研究 中 心

告需要支付高昂 的诉讼费用 ， 如果不合理设置兼职副研究 员

经济法诉讼的诉讼费用制度 ， 将为经济法纠纷责任编辑 ： 赵 俊

进入司法程序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 ， 因此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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